关于对《关于延长<闵行区职业技能岗位培训鉴定操作办法》的通知》的解读

按照培训机构审批管理的属地化原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主管机构，负责辖区内职业技能岗位培训的整体工作。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了《关于延长<闵行区职业技能岗位培训鉴定操作办法>的通知》，旨在规范本区内培训机构开展的岗位培训鉴定工作，现就该《通知》内容进行如下解读：
问题一：落实《通知》的依据和目标是什么？
答：为落实《关于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微企业职业技能培训公共服务平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沪人社职发[2013]54号）、《关于本市中小微企业职业技能培训公共服务平台操作实施办法》（沪就促[2013]65号）、《关于公布2014年补贴培训目录和补贴标准的通知》（沪人社职[2014]148号）、《关于做好2014年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2014]149号）、《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实施意见的通知》（闵府办发[2014]47号）和《关于闵行区建立中小微企业职业技能培训公共服务平台的实施意见》（闵人保发[2014]12号）文件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本区岗位培训项目鉴定工作开展，提高岗位培训的时效性。
问题二：《通知》的适用对象有哪些?
答：岗位培训鉴定适用于企业职工的岗位练兵项目（以下简称“岗位练兵”）、定向培训中结合企业岗位技能要求的岗位培训项目、农民工岗位培训以及其他由区县自行安排组织鉴定工作的岗位（上岗）培训。

问题三：鉴定考核有何要求？
答：鉴定考核分为理论知识考核、操作技能考核、理论结合技能考核三种形式，考核实施可采用其中一种形式进行。

PAGE  
1

